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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拘“地铁色狼”具有样本意义
文 / 汪昌莲
近日，网上盛传“上海地铁 9

号线男子摸女生大腿”视频。经查，
王某（男，38 岁）酒后乘坐地铁，
先后两次故意摸被害女乘客吕某

（女，21 岁）裸露大腿部，构成猥
亵他人的违法行为，被依法行政
拘留。提醒：夏季出行，女性乘
客应提高防范意识，遇到侵害要
及时报警或向人求助。

（7 月 8 日央视网）
首先必须承认，这名地铁色

狼如此胆大妄为，性骚扰女乘客
如入无人之境，除了监管缺位之
外，也与当今社会和公众产生“围
观效应”脱不了干系。特别是，
针对性骚扰现象，有关部门似乎
办法不多，甚至束手无策。如此
背景下，对于实施性骚扰的这名
地铁色狼，上海警方定性为猥亵
他人行为，进行行政拘留，具有
样本意义。

调查显示，每 10 个 16 ～ 25
岁的年轻女性就有一人曾受性骚
扰，而且近半数受访者认为近三
年性骚扰行为有所增加。在市民

看来，公交车、地铁是性骚扰行
为多发的场所，比例分别多达
44%、38%。这一民调结果，表明
性骚扰已成为严重侵犯妇女权益
的一个现实问题。然而，公交车、
地铁是性骚扰行为多发场所，但
公交部门却是消极防范，要么提
醒、甚至哀求女性乘坐公交车、
地铁时，要严严实实地将自己的
身体包裹起来，不能露出一丝儿

“春光”；要么广发“英雄帖”，苦
求“防色狼宝典”；更有甚者，为
女性设置专门的候车区，将女性
关进“笼子”雪藏起来。殊不知，
与其将女性关进物理“笼子”，不
如将实施性骚扰的地铁色狼关进
法律“笼子”。

事实上，早在十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就表决
通过了关于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
的决定，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
施性骚扰。这是我国法律首次明
确对性骚扰说“不”。但也有专家
表示忧虑，认为禁止性骚扰写入
妇女权益保障法，只是立法的“初
级阶段”，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

决。比如，性骚扰的内涵是什么？
如何进行界定？具体的罚则是什
么？其他相关法律如何跟进？可
见，法律没有明确性骚扰的范围，
也是多数被性骚扰妇女放弃维权
的症结所在。

要知道，在法律没有明确界
定性骚扰情形及具体罚则的情况
下，一旦被性骚扰妇女贸然维权，
其结果是自己的名誉受损，而实
施性骚扰者却逍遥法外，实在是
得不偿失。因此，一方面，妇女
权益保障法应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不仅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还
应明确界定性骚扰情形及具体罚
则，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和震摄力，
成为全国统一的打击性骚扰行为
的法律武器。另一方面，支持上
海警方做法，将性骚扰纳入《治
安管理处罚法》规范范围，以猥
亵他人的行为论处。特别是，公
安部门应将公交车、地铁等场所
纳入“重点保护单位”，加强日常
巡逻工作，一旦发现性骚扰行为，
依法予以重点打击，维护广大妇
女的基本权益。

家长相信“算卦提分”，校长难逃其咎
文 / 前溪 
高考前，吉林市一民办培训

学校校长组织考生家长做佛事，
每人花费上千元“提分”。高考后，
不少学生成绩不理想，家长要求
退款被“大师”骂“缺德”。7 月
8 日，吉林市船营区教育局对涉
事学校进行调查处理，停止其招
生。

（7 月 9 日《北京晨报》）
高考要想考出好成绩，凭的是平

时的学习，而不是做佛事。只是没想
到的是，民办培训学校校长居然是“中
介”，居然牵线搭桥，把学生的家长
拉到庙里去，而且花费不低，据了解，
每位家长花费200至500 元算命钱，
为了“保佑”考生考出好成绩。其中
不少家长花费都在3000 元以上，有
的甚至达到上万元。“大师”说，花
700 元钱请一尊木头猪回家，这样可
保证学生不再恋爱，家长也信了。

“算卦提分”，谁都会说不可靠

谱 ,为何这些家长就相信了?一方面
是由于科学素养不高。据中国科协发
布的《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
结果》显示：2010 年我国具备基本
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达到了3.27%，
比 2005 年的1.60% 提高了1.67个百
分点；但是，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
平仅相当于加拿大、欧盟等发达国
家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水平。公民在

“了解必要的科学知识”、“掌握基本
的科学方法”等方面，与发达国家
差距较大；另一方面，家长“提分”
心切，只要有一点希望就不惜花钱了。
更重要的是，家长们之所以会花冤
枉钱，关键还在于培训学校的校长，
如果没有这个校长，恐怕家长也不
会这么做。校长为何充当“中介”？
这是需要调查的。诚然，校长已经
否认与寺院有合作关系。但一进寺
庙，矗立的刻着捐建者名字的石碑
上，清晰可见校长和她丈夫的名字。
这至少表明校长和“大师”有着某种

“默契”。
一所民办培训学校，本应该靠

教学质量取胜，本与歪门邪道没有
半毛钱关系，可这所民办培训学校，
却是走了歪路，不仅自己有问题，而
且还将家长也带上邪路，让家长花了
不少冤枉钱。

据了解，针对此事，教育局已
经成立了专门调查组展开调查，并
已经责令其停止招生，听候处理。
不知道这所培训学校是否有招生资
格，其办学条件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但仅仅停止招生，则是远远不够的，
更要查查校长的问题。

不要等到钱被骗了，才发现自己
是多么愚蠢。实际上，当校长提出“算
卦提分”时，就可以判定这个校长
有问题，就应该考虑离开了，怎么任
由校长牵着鼻子走呢？对于不靠谱的
民办学校，教育部门更应该加强监
管，不让学校做出荒唐的事来欺骗
家长和学生。

八龄童遭殴死是儿童权利之殇
文 / 任小康
6月28日下午，河北蔚县柏树

乡柏树村，8 岁男孩晓辉，被几名
闲来无事的同学，强行叫到 3 公里
外的永宁寨村，最终被 11人围殴
致昏迷，后经抢救无效身亡。晓辉
的父亲怀疑，孩子被围殴，可能是
曾被同学欺负后告密，导致对方
挨骂。据了解，涉事的 11 名同学，
均不满14 周岁。

（7 月 9 日《京华时报》）
蔚县乡野里的这 11个孩子，闲

来无事竟拿 8 岁同学的生命开玩笑，
说他们是“虎孩子”大概也不为过。
然而，过多地谴责这些少不更事的孩
子并没有多少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
他们也是受害者，在懵懂的年纪亲手
扼杀了同伴的生命，当他们长大以后，
回忆童年该是多么的懊悔和痛苦？

安徽潜山县11岁留守女童遭奸
杀抛尸粪坑，眼下各地不时发生留
守孩子溺亡事件，种种悲剧，折射

出弱势家庭儿童在生存权、全面发
展权、生活权等基本权利方面的“贫
困”状态，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在晓辉被同学们围殴致死事件
背后，首先是家长对孩子权利的漠
视。中国有句俗话叫“有人生没人养”，
话虽难听，却是部分家长忽视孩子成
长的真实写照。晓辉家的经济状况
较差，作为父亲，外出打工挣钱养
家固然没错，但他是否对晓辉的情
况经常过问？无论如何，保护孩子应
该是一个父亲的应尽之责。

其次，也反映出学校对儿童权
利的漠视。按理说，晓辉一周时间
未到学校上课，学校应尽到必要的
注意义务。事实上，事发的村子并
不大，学校完全可以派人到晓辉家
进行家访，以保证孩子在上学期间的
安全，可老师们就是懒得多走几步。
如果学校能把孩子们的安危真正放
在心上，在管理上再周全一些，晓
辉的不幸，是不是能够避免？

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我国加入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已有二十多
年了，但在很多地方政府意识中，“国
家亲权”的观念还比较模糊，要知
道，国家才是孩子的最高监护人和“大
家长”。然而，在晓辉这些留守儿童
身上，我们很难看到“大家长”对
孩子的关爱和保护，这也是惨剧发
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早有
学者呼吁建立国家监护体系，借助
村委会等组织设立专门的监护机构，
落实合格的监护人员，对留守儿童的
生活和学习进行不同程度的照顾，使
留守儿童获得更加有效的保护。然而，
这些构想至今大多停留在纸上。

不可否认，对很多条件较好的
城市家庭的孩子而言，儿童的基本
权利已经得到较好保护，眼下是该
把重心放到那些生活在农村的留守
儿童身上了。让他们告别“野草般生
长”，我们既需要补齐制度短板，更
需要一份行动的勇气。

角色错位
文 / 言者 图 / 春鸣
武汉市民陶女士日前乘公交 405 路车出外办事 , 当走到梁山

头社区站时，车突然停下不走了。乘客询问司机，怎么不走了？“赶
时间你就下车走呗！”司机冷冷地说。让一车乘客大跌眼镜的是，
司机停好车后竟然买菜去了。过了十几分钟，司机才拎着菜回到车
上。（7月8日《武汉晚报》）

公交司机竟然抛下一车乘客，中途自己下车买菜去了，谁遇到这
种情形，恐怕都会既气愤又哭笑不得。或许，这位司机是位顾家的
好丈夫、好父亲，连工作时都牵挂着小家庭。但他恰恰忘记了当时自
己的身份和职责，更忘了还有一车急着赶时间的乘客。

现代社会，每个人身份职责不同，这既是社会分工的需要，也是
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一旦角色错位，就可能引起混乱，给
他人造成困扰。但正因为许多人不懂这一常识，不知给社会带来多少
麻烦，更增添诸多管理成本。

文 / 知风
广东对“扫黄”拟再出重

拳。7月7日，《广东省按摩服
务场所管理规定》（征求意见
稿）正式公布并向社会征求意
见。《规定》要求，按摩房内
不得设立桑拿蒸汽室、浴室等
形式的房中房。每日凌晨 2 时
至上午 8 时，按摩服务场所继
续营业的，应登记消费人员身
份信息并报送公安机关。

（7 月 8 日《南方都市报》）
如果有足够的理由对按摩

房提出这一系列的规定，这些按
摩房已经不是名副其实的按摩房
了。因为，从性质上来说，按摩
是一种物理的治疗方法。即使这
些所谓的按摩房的技艺可能比医
院的推拿师差些，但至少也应该
达到保健按摩或运动按摩的效
果。而从《规定》的相关内容来
看，这些所谓的按摩房不少成了
色情交易的淫窝。

显然，广东对“扫黄”拟
再出重拳，其中对按摩房的各项
规定，就是为了防止和杜绝按摩
房的色情交易。但这种“因噎”
而不“废食”的治理方式，还是
流露出态度上的暧昧。这就如
对一家经常发生酗酒滋事的饭
店，收走了容易伤人的玻璃器皿、
瓷器碗盏，这还是饭店么？同样，
没有浴室、不设置屏风等隔断物
的，一目了然的按摩房，和大厅
休息室还有什么区别？

按摩服务不能因其涉黄而否
定它的基本服务要求，特别是
开设在宾馆酒店的按摩房，更偏

向于享受型的休闲保健，也算是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物质
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满足一部
分人的消费需要。而这种能舒筋
活血、宁心养神的享受，必须有
一个安静优雅而相对私密的空
间和环境。如果按《规定》的
要求，这种按摩服务就和在大
堂里扦脚差不多了，何必还要那
么多“规定”，索性把按摩移到
大厅里就可以了。

实际上，对按摩这种相对
特殊的休闲服务，能制定出有
碍于这种行业服务质量要求的规
定，已经是对这种服务的“有罪
推论”，而事实上，不少所谓的“按
摩房”就是在打法律的“擦边球”。
那么，对这种名不副实的“按摩
房”，为何只能用《规定》让其
更名不副实，而不是干脆让其关
门？不得不反思，按摩房几乎成
了酒店色情服务的代名词，在这
个被“约定俗成”的过程中，地
方政府部门会不会为了发展经济
而投鼠忌器？

因此，只是要求按摩房内不
得设立桑拿蒸汽室、浴室等形式
的房中房，在给这些行业留下了
打“擦边球”余地的同时，这样
的“扫黄”也是顾及经济利益的

“擦边球”。如果严格按照《规
定》要求的按摩房还有生意，除
非请专业的推拿师来坐堂。然而，
不是惦记着“小姐”的“患者”，
难道不认得去医院的路？而那些
利令智昏的商家和色胆包天之
徒，有了按摩房，难道就没有“房
中术”？

留得“按摩房”，难除“房中术”


